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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脱口秀演员池子发微博长文斥责老东
家上海笑果文化侵权和拖欠薪酬，并称中信银行上
海虹口支行未经授权将个人账户明细提供给笑果文
化，诉其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池子还公开
了起诉笑果文化与中信银行的律师函。

“你也没有我的身份证，你也没有我的银行卡，
你也没有司法机关的调查令，笑果文化竟然能从中
信银行拿到我近两年的流水还打印出来，你为什么
不干脆把余额全取出来拿走呢？”池子在博文中对笑
果文化及中信银行未经授权擅自泄露其个人信息的
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网友关注，并迅速上了微
博热搜。

网友关注的焦点并不在艺人与笑果文化本身，
而是长文中提到的“中信银行在没有获得个人同意
的前提下，打印了池子两年的流水交给笑果文化，
说是配合大客户的要求，质疑中信银行泄露客户个
人信息的做法，并对此表示了担忧。”

“池子是一名网红艺人，他的个人信息泄露能引
起社会热议，但是普通人呢？银行是否都能保护普
通客户的信息安全？”李先生是江北一家企业的业务
经理，长期与银行打交道。5月7日，他在微信朋友
圈写道：“金融的基础是信用，金融机构没信用，无
视法律法规，不敢置信！”

李先生调侃道，“看到中信银行的这波操作，久
久难以入睡，半夜2点多爬起来，看了看自己中信银
行信用卡账户的钱，还好，幸亏没被动手脚。”

“以前买了手机号码、注册公司经常就有各种骚
扰信息发来，这次爆出的是银行，我真担忧一旦个
人银行账户之类的信息泄露了，还怎么谈财产安
全。”潘先生是我市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关注到中信
银行上热搜的消息，他表示对一向信任的银行客户
保密工作产生了一丝疑虑。

5月7日凌晨1时许，中信银行就此事件回应
称：“经核实，近期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系
开户支行，要求查询其为员工王越池先生支付劳务
工资记录时，我行员工未严格按规定办理，提供了
王先生的收款记录。对此，我们向王先生郑重道
歉。”

中信银行表示，已按制度规定对相关员工予以
处分，并对支行行长予以撤职。

但网友对此似乎并不买账。有网友留言道：“如
果道歉有用，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5月7日下午，上海银保监局透露，5月6日该
局已关注到脱口秀演员王越池指责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泄漏其个人账户交易信息一事，并正式介入
调查。

采访中不少银行业人士向记者表示，关于客户
的信息安全保障是银行一项日常工作。

5月9日，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通报称，对中信银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件启动
立案调查程序，严格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通报表示，中信银行在未经客户本人授权的情
况下，向第三方提供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违背
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业银行法》和银保监会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
规定，严重侵害消费者信息安全权，损害了消费者
合法权益。

通报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要认真执行相关法
律法规和监管规定，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切实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中信银行泄露个人信息
银保监会立案调查
记者 周雁核心提示

近日，来自笑果文化
与艺人“池子”（脱口秀演
员王越池）之间的经纪合
约纠纷让中信银行持续上
了热搜，而由此引发的舆
情亦持续发酵。

5月 6日，池子发长
文投诉笑果文化侵权，称
在经纪合约纠纷案中，笑
果文化寄给他的材料含有
他的银行的个人账户交易
明细，属于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

中信银行泄露个人信
息引发人们叩问：我们的
信息安全谁来保障？

5月 9日，中国银保
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
布通报称，对中信银行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件启
动立案调查程序，严格依
法依规进行查处。

通报要求，各银行保
险机构要认真执行相关法
律法规和监管规定，依法
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切实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针对此事，5月6日晚，上海笑果文化在微
博上回应称，相关仲裁正在进行中，其“根据相
关流程采取了财产保全、提起仲裁、证据收集等
法律活动”，且上述行动“均在法律及合同的框
架之下进行”。

那么，上海笑果文化所提的“法律框架”是
什么呢？采访中陈玉律师告诉记者，在一些案件
调查过程中，经常需要调取银行个人用户流水信
息。合法的程序是：首先，律师要向法院申请调
查取证，法院出具调查令后，律师才可以到银行
调取个人信息。值得指出的是，调查取证是有范
围的，是以涉案争议内容的证明需要为界限。比
如劳动纠纷，调查的范围是公司的劳动报酬支付
数据信息，与之无关的个人流水信息不应纳入调
取证据范围。

5月7日下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答复
澎湃新闻称：该案系仲裁前财产保全案件，虹口
法院未有实体案件，虹口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
依法作出仲裁前财产保全，财产保全符合法律规
定。对笑果文化调取个人用户银行流水的行为，
虹口法院表示，该院没有签发过调查令。

近年来，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
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金融机构涉嫌
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有所露头，广大金
融消费者对此反映强烈。

关于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银保监会2018
年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对银
行业数据保护提出一系列规范要求。例如，银行
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数据安全策略与标准，依法
合规采集、应用数据，依法保护客户隐私，划分
数据安全等级，明确访问和拷贝等权限，监控访
问和拷贝等行为，完善数据安全技术，定期审计
数据安全。加强数据资料统一管理，建立全面严
密的管理流程、归档制度，明确存档交接、口径
梳理等要求。

今年2月份，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个人
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JR/T0171—2020）。
该规范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全国金融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归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提出
并负责起草，多家单位参与起草。

针对金融消费者如何保护个人信息问题，部
分业内人士建议：首先，消费者个人应强化风险
防范意识，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要尽快提升
信用意识，在金融工具使用、日常生活中，注重
信用的维护，不要产生信用污点，以免留下不良
记录，影响日后生活。

其次，金融消费者应依据此前发布的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
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对于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更要积极拿起法律的
武器，维护个人权益和社会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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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事件中，中信银行的行为究竟违反了哪些
法律法规？或者说，暴露了银行在客户个人信息保护
方面哪些监管工作的缺失？而储户在个人信息被侵权
时又该如何维权呢？

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张志旺律师认为，
银行是以诚信立本的行业，所谓“信用社”就是这个
意思。中信银行在道歉信也说保护客户信息安全是其
秉持的服务宗旨，也是银行的生命线。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保密等义务。”显然保密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
应有之义。《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也规定了为存款
人保密原则。因此，银行为客户保密不仅是合同义
务，也是法定义务。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对外是一种资源，
对内是一种隐私，因此有保护的价值。为此，我们国
家不仅在民法，而且在行政法和刑法上，都对个人信
息进行了全方面保护。

中信银行泄露客户的个人信息，在民法上是一种
侵权行为，根据具体情形，银行需要承担停止侵害、
赔偿损失、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在行政
法上是《商业银行法》针对“非法查询、冻结、扣划
个人储蓄存款或者单位存款的”行为，规定了“由国
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责任。

至于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张志旺律师表示不好判断。因为需要符合“情节严
重”。如果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如系初犯，涉案公
民个人信息数量较小、获利较少等，则不构成犯罪。
所谓情节严重，一般从这几方面把握：受过行政处罚
后再次侵犯；提供多人、多次提供；造成严重后果。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这几方面似乎没有达到情节严
重的程度。”张律师说。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陈玉律师指出，我国刑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
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
的规定处罚。”

从刑法条规定看，银行可以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的主体。银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除判处银行
罚金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将依照各该款的规定作出处罚。“如果满足法定犯
罪构成条件就会上升到刑事责任。”

陈玉说，除了法律责任，银行存在的意义是它保
护财产的安全性和私密性。此事件发生可能会产生一
系列的蝴蝶效应。

首先，会影响中信银行在国内民众心中的商业信
誉。不可否认的一点，一些民众对这类不严格执行信
息安全管理制度，泄露客户信息的丑闻，逐渐开始司
空见惯，这便是对整个银行业公信力的破坏。

其次，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已经形成，
中国银行业的信用体系和商誉也直接关系到中国金融
机构、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商业形象，瑞幸咖啡事件就
是典型的例子。因此，该事件无论从个人隐私保护及
银行商业信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金融机构以及
企业在全球商业形象的角度来看，都是牵扯到个人和
国家的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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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池（池子）


